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关于苯丙酮酸症的食品保障工作的通知
各位苯丙酮酸症的患者：

根据省医保发〔2019〕37号文件和日医保发〔2019〕15号文件的要求，请各位苯丙酮酸症的患者，到所属区县医保局申请办理苯丙酮酸症特殊疾病门诊医疗证，持苯丙酮酸症特殊疾病门诊医疗证到日照市妇幼保健院按规定购买特殊食品，18岁及以下的患者每年可医疗救助最高支付2万元，18岁以上的患者医疗救助按70%的比例支付，每人每年最高支付标准1.2万元，请相互转告临时按以下流程办理，等市医保局信息系统变动，在另行通知。
医疗救助食品流程：







2019年5月30日
门诊一楼收费窗口办理就诊卡





门诊三楼儿保科就诊





门诊一楼收费窗口缴费审核





门诊一楼药房领取食品








